
RS07-02-02 

安全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

（24-08-13 浙江长征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.325 万吨商品化染料及

3.25 万吨染料中间体技改项目（二期 A 段靛蓝中间体合成，硫酸

镁、硫酸铵等副产品技改项目）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安全设施竣工验

收报告） 

被评价单位名称 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 

评价项目名称/项目
编号 

24-08-13 浙江长征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.325 万吨商品化染料及

3.25 万吨染料中间体技改项目（二期 A 段靛蓝中间体合成，硫

酸镁、硫酸铵等副产品技改项目）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安全设施

竣工验收报告 

项目简介 
（含图片） 

浙江长征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征化工”）成立于

2000 年 4 月，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路 5 号，是

一家专业生产分散染料、还原染料、硫化染料及化工中间体的

化工企业。2000 年进入浙江杭州湾上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

设，2001 年 9 月竣工投入生产。公司现占地面积约 15.582 万

m2，其中建筑面积约 7.6 万 m2。注册资本 2880 万元，总资产

达 12 亿元。 

浙江长征化工有限公司现有主要产品为 60#红 600t/a、60#

分散翠蓝 300t/a、硫化黑 10000t/a、靛蓝 10000t/a、56#分散蓝

3500t/a 等。该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、使用、

储存及回收，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，已取得危险化学品安

全生产许可证，编号（ZJ）WH 安许证字[2023]-D-0258，许可

范围：年产：2, 4-二硝基氯苯（中间产品）4000 吨。年副产：

氨水（18%）4000 吨、氢溴酸（15%）4000 吨、硫酸（≥30%）

15000 吨。年回收：苯酚 1500 吨、邻二氯苯 2200 吨、N, N-二

甲基甲酰胺（DMF）1200 吨。 

2017 年 9 月 22 日，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具了

《浙江长征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.325 万吨商品化染料、3.25 万

吨染料中间体技术改造项目》（虞经开区投资变更[2017]14 号）。

主项目对原有部分厂房进行拆除，并利用厂区空余土地，新增

厂房等，购置溴化锅、反应釜等国产设备，对产品规模及结构

进行调整，同时对配套中间体生产工艺进行提升改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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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征化工对年产 3.325 万吨商品化染料、3.25 万吨染料中

间体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分期建设，委托浙江润和安全技术有限

公出具了《浙江长征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.325 万吨商品化染料、

3.25 万吨染料中间体技术改造项目之年产 2.028 万吨商品化染

料项目》，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取得绍兴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

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（编号：绍市应急危

化项目安条审字〔2019〕27 号）；其中《浙江长征化工有限公

司年产 3.325 万吨商品化染料、3.25 万吨染料中间体技术改造

项目（二期：年产 1000 吨商品化染料及靛蓝中间体合成，硫酸

镁、硫酸铵等副产品技改项目）》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取得了危

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意见书（编号：绍市应急危化

项目安设审字〔2020〕3 号）；目前，企业委托浙江国正安全技

术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完成了一期、二期的竣工验收

报告（《浙江长征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.325 万吨商品化染料、

3.25 万吨染料中间体技术改造项目（一期：年产 3500 吨（商

品）分散蓝 56#技改项目）及（二期：年产 1000 吨商品化染料

及靛蓝中间体合成，硫酸、硫酸铵等副产品技改项目之乙类仓

库、冷冻房、污泥烘干房）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报告》，编号：

GZ【Y】虞 2021-007）。 

本项目涉及新建 8 号车间，并依托现有危化品罐区、1#成

品仓库/原料仓库等建构筑物，购置反应装置，建成二期 A 段

靛蓝中间体合成（钾盐）、硫酸镁、硫酸铵、碳酸钠等副产品合

成技改项目，现该项目已竣工并进行试生产，试生产期限自

2024 年 6 月 29 日至 2025 年 6 月 28 日止。 

对照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（2015 版，2022 年修订），本项目

涉及靛蓝中间体（钾盐）、碳酸钠、硫酸铵、硫酸镁、硫代硫酸

钠、氨水（8%）等均不属于危险化学品，不涉及其他中间产品

和溶剂提纯套用危险化学品，项目涉及危险化学品氨水（18%）、

氢氧化钾、二氧化碳等的使用，故本项目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

企业的危险化学品使用项目，不涉及安全生产许可内容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

理条例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5 号，根据总局第 79 号令进行修改）

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该建设项目应进行安全设施竣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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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。为此，浙江长征化工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

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工作。 

 

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

项目组长 汪爱军 

技术负责人 相继园 

过程控制负责人 王小梅 

评价报告编制人 汪爱军 

报告审核人 王铁军 

参与评
价工作 

安全评
价师 

汪爱军、董艳伟、祝冰星、卜伟华、万昌平 

注册安
全工程
师 

汪爱军、董艳伟、祝冰星、万昌平 

技术专
家 

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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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开
展安全
评价工
作 

人员 汪爱军、董艳伟 

时间 2024 年 8 月至 2025 年 6 月 

主要任
务 

资料收集、现场检查、编制报告 

评价报告提交时间 2025 年 6 月 

 


